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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學生實習(一、二) 實施細則 

第一條 依據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實習辦法，設立「醫

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學生實習（一、二）實施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以應學生機構實務實習需要。 

 

第二條 課程要求 

一、學生應參加各次實習說明會，力求確實了解實習的相關規定，做為選擇
實習機構之準備。缺席超過四次（含），不予安排實習機構。但如遇重
大事故能提出具體證明，並經實習行政督導老師同意，呈報系主任核可
者，得以請假論。 

二、學生需依照實習行政作業流程（參照本手冊附件）與說明會之規定時間

內繳交所需各項資料： 

（一)、所需資料如下：實習志願調查表、機構申請志願表，以及實習申
請資料含實習申請個人基本資料表、自傳、實習計劃書、成績單（如機
構要求）。 

（二）、逾期未繳資料者，經二次公佈催繳，資料仍未補齊者，當年不
予安排實習。 

三、由實習委員會審議學生資料，呈報系上與校方發文，並經對方回文確認
後，學生方可以前往機構實習。 

四、每班推選兩名志工協助行政督導老師與助教處理實習事務。 

 

第三條 實習機構分發作業要點 

一、學生挑選實習(一)與實習(二)的實習機構時，宜選擇不同類型機構實習，
以達到多元化的實習經驗。學生挑選實習(二)機構時，以選擇中部地區
之實習機構為原則。 

二、申請者須符合機構之需求條件（含科目成績），如機構提出面談之要求，
請同學配合約定時間前往機構面談。 

三、實習機構之分發依學生實習志願調查表中之登記優先排序為基準。 

四、發生同一機構超額申請時，102 級學生以「社會工作概論」成績為優先
考量；103 級起採計實習專業課程─「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學」四科，並予以平均後採標準化之
比較。 

五、每班遴選一名學生擔任實習小志工，協助推動實習事務。 
六、實習機構已派定之後，學生不得更換機構。 

七、無法與學校簽訂合約或不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及至少有 2年以上實務
工作或教學經驗之實習機構，將不推薦學生前往該機構實習。 

第四條 實習前之預備 

一、實習機構派定後學生應確實做好實習前之準備。若為實習之需要，機構
要求學生在實習前到機構參與策劃、討論時，學生應全力配合。 

二、學生應配合學校督導老師準時參加各項準備會議討論，並備妥所需聯絡
資料（含個人與機構督導）。 

三、學生需參加實習行前說明會，其出缺席列入成績評量。 

四、實習費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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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應在實習前四週回報機構實習費用金額、機構匯款相關資
訊。 

（二）、學校協助負擔學生申請第一次實習之費用，因個人因素終止實
習之學生，申請第二次實習時，得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五條 實習期間遵守事項 

一、須遵守機構之人事規則，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督導之指
導。若實習期間曠勤(含) 24 小時以上，該階段之實習以不及格論。 

二、若有任何問題，應主動向學校及機構實習督導報備及諮商。學生在實習
期間若因不當行為損害校譽，經查證屬實者。除實習成績不及格外，亦
應負學校校規之處置。 

三、除意外事件或病假，不得隨意請假。若因故必須請假時，必須同時向機

構督導及學校督導雙方請假，若有必要須提出相關證明。不論請假時數
多寡，應在該實習階段結束前補足。 

四、遵守與學校督導約定之時間、地點，準時參與督導會議或團體研討。若
有特殊原因不能參加者，須事先請假，無故缺席者，督導老師得酌以扣
分。 

五、若學生無法完成實習者，應先告知學校督導老師，並於一週內補上書面
報告，但仍需依畢業資格規定，補完實習學分。 

六、實習作業每週應按時繳交(或郵寄)給督導評閱，遲交或缺交視同缺席。
所有作業均以 A4 呈現。作業包括：實習日誌或週誌，實習心得總報告
及實習中活動或個案、團體記錄。如機構要求交日誌、讀書報告、活動
企劃、個案記錄或團體記錄等資料，須如期繳交。若學校督導及機構督
導認為必要時，得依實習需要另外安排所需之指導作業。 

 

第六條 日誌/週誌與總結報告之要求 

一、實習(一、二)期間均需按規定準時繳交實習日誌/週誌（格式參照本細則
附件），報告要點如下： 

（一）活動記要： 

1. 實習工作的性質和內容。 

2. 實習經驗與專業知能的整合。 

3. 專業技巧的應用和感想。 

（二）特定事件或實例之描述與分析： 

在一週內選定一項個人覺得最特別或最有收穫的事項加以描述與

分析，以培養對己、對人與對環境間之互動的觀察與評估之能力。 

二、實習結束後需繳交總結報告之內容如下： 

(一) 經過機構督導修訂過之實習計劃書。 

(二) 機構介紹。 

(三) 個案訪視紀錄。 

(四) 活動或方案。 

(五) 心得檢討（達到計畫目標程度、學習之專業知能、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情形、

最有意義與建議事項）。 

(六) 經過督導批閱之日誌/週誌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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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式內容以系上之規定為準，若機構有其規定要求，則須與學校督導討
論後決定之。 

四、總報告必需以 A4 格式裝訂成冊。（參照本實習細則附件） 

五、若二位學生以上在同一機構實習時，可共同製作一份總報告，但報告中
必需收錄個人的實習日誌/週誌及實習心得。 

六、學生結束實習後，需參加實習總報告發表會，其出缺席列入成績評量。 
 

第七條 評量標準 

一、實習（一）：機構與學校各佔 40﹪；實習重要活動出席佔 20%（2 場定

向實習準備活動、2 場實習發表活動、1 場實習說明會、1 場行前說明會等），

由實習委員會執行。 

二、實習（二）：機構與學校各佔 50﹪，（機構評核表如本辦法附件） 

(1)優異：86 分以上(2)良好：85-80 分(3)中等：79-70 分 

(4)差：69-60 分(5)劣：59 分以下。 

三、實習機構評核表供學校督導參考，將不提供學生查閱。 

 

 

第八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記錄： 93年 09月 14日 九十三年就月十四日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 10月 16日  一百零一年十月十六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1月 17日 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8月 10日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9月 09日 
106年 10月 17日 
106年 10月 18日 
107年 10月 12日 
107年 10月 16日 
107年 11月 20日 
108年 01月 10日 
108年 10月 16日 
108年 10月 23日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